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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专业导引：围绕主体法律文件对相关领域作提纲挈领的说明，重点提示立法动态及适用重点、难
点。
权威注解：由法律专家对重点法条及专业术语进行注解，帮助读者把握立法精神，理解条文含义。

　　实务应用：根据司法实践提炼疑难问题，运用法律规定及原理进行权威解答。

　　配套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务院关于特大安
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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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适用导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
第二条【适用范围】
第三条【管理方针】
第四条【安全生产要求】
第五条【安全生产责任制】
第六条【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的权利、义务】
1.国有企业将自己承建的工程分包给自己职工，该职工招用的临时工在建设过程中，因为工程周边没
有设置安全生产防护措施而导致伤亡，应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工会职责】
第八条【安全生产监管】
第九条【监管部门及职责】
2.县级及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作出具体要求是否合法
第十条【安全生产标准】
3.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其各自效力如何确定
第十一条【安全生产宣传】
第十二条【安全生产的技术服务中介机构】
第十三条【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第十四条【支持发展】
第十五条【奖励】
第二章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
第十六条【安全生产条件】
4.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
产条件的，应如何处理
第十七条【单位负责人的职责】
5.单位负责人不履行本条规定的管理职责时，应如何处理
第十八条【资金投入】
6.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没有履行好保证单位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所需资金的职责时，应承担什么法律后果
7.生产经营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期间的一切安全问题由施工方负责”协议是否合法
第十九条【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8.生产经营机构未按照规定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应如何处理
第二十条【知识能力的要求】
9.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建筑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
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应如何处理
第二十一条【从业人员教育和培训】
10.新进矿的职工应当接受怎样的培训方可独立工作
⋯⋯
第三章 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第五章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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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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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五十六条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应当由依法取得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的水路运输企
业承运，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承运。
托运人应当委托依法取得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的水路运输企业承运，不得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承运
。
第五十七条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应当使用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适装证书的运输船舶。
水路运输企业应当针对所运输的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制定运输船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并为运输船舶配备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
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取得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
担保证明。
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的副本应当随船携带。
第五十八条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包装物的材质、型式、强度以及包装方法应当符合
水路运输危险化学品包装规范的要求。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单船运输的危险化学品数量有限制性规定的，承运人应当按照规定安排运
输数量。
第五十九条用于危险化学品运输作业的内河码头、泊位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范，与饮用水取水口
保持国家规定的距离。
有关管理单位应当制定码头、泊位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为码头、泊位配备充足、有效的应急
救援器材和设备。
用于危险化学品运输作业的内河码头、泊位，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验收合格后方可
投入使用。
第六十条船舶载运危险化学品进出内河港口，应当将危险化学品的名称、危险特性、包装以及进出港
时间等事项，事先报告海事管理机构。
海事管理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在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通知
报告人，同时通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定船舶、定航线、定货种的船舶可以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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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注解与配套(第2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直属的中央级法律图书专业出
版机构法律、行政法规的权威出版机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